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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02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2021-006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炼石水泥厂改制为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改制事项，对公司合并报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

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改制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将炼石水泥厂改制为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将

公司分支机构炼石水泥厂改制为全资子公司，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炼石水泥厂基本情况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炼石水泥厂（以下简称“炼石水泥厂）为

公司的非法人分支机构（分公司），该厂原为福建省顺昌水泥厂，由

本公司 1998 年兼并重组而来。该厂主要资产为各一条 2500t/d 和

4500t/d（2020年 10 月 31 日点火投产）熟料水泥生产线和配套水泥

粉磨系统及土地、矿山等。截止 2020 年底，该单位总资产 6.2 亿元

（未经审计，下同），总负债 2.46 亿元，净资产 3.74 亿元。 

二、本次改制的原因及必要性 

1、因国家有关部门对企业产值指标统计办法调整，非法人企业



2 
 

产值无法进入统计系统，顺昌县政府去年底以来已多次沟通公司将炼

石水泥厂改设为全资子公司事宜，满足企业工业产值入统要求。 

2、公司董事会认为，满足地方政府的合理诉求，是公司应尽的

义务，同时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对公司所属企业经营发展的长期支持。 

三、改制方案 

1、整体方案 

公司先以部分现金（暂定人民币 1000 万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后续再将炼石水泥厂实物资产及相关联的债权、债务进行审计、

评估（若有）后连同劳动力一并转入新设立的子公司。考虑重组改制

税收政策、矿山等资产过户的时间周期及地方政府对企业产值入统的

要求，生产线、矿山等资产可分次注入。若资产无法一次性注入，未

注入的资产则继续保留在分公司。 

2、拟设子公司基本情况 

子公司名称暂定为“福建顺昌炼石水泥有限公司”（具体以市场

监管部门核准为准）；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首

期注册资本金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四、影响 

本次将炼石水泥厂改制为全资子公司，对公司合并报表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其它 

1、本次改制事项，不属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本次改制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2 月 10日 


